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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外籍足球教练遭遇薪资拖
欠， 维权之路因种种苦难一拖

五年， 案件诉至法院， 最终通
过背对背调解消除了芥蒂， 促

使双方达成和解。 近日， 徐汇

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成功调
处一起涉外劳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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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足球教练被欠薪

国际维权5年无果

约翰是来自欧洲某国的一名职业足球教练，

2017 年 1 月， 他与国内某足球俱乐部签订了为

期一年的 《职业教练工作合同》。 执教半年， 双

方终止聘用关系， 于 2017 年 7 月 1 日签订 《解

除合同协议》， 约定俱乐部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

前支付合同项下剩余所有工资以及两个月住房

补贴共计 40 余万元。 分道扬镳后， 俱乐部并未

按约支付约翰这 40 余万元， 引起了约翰的不

满。

为维护自身权益， 约翰向国际足联球员身

份委员会申请维权， 并获得了支持。 然而， 国

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纠纷处理决定属

于内部决定， 主要依靠行业内部自治机制获得

执行， 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和终局性。 因此，

此类纠纷处理决定不属于 《纽约公约》 项下的

外国仲裁裁决， 无法直接向国内法院申请承认

和执行。 与此同时， 足球俱乐部已解散并在中

国足协注销， 俱乐部转制从事餐饮服务并变更

为一家餐饮公司， 因此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

会作出的纠纷处理决定也无法通过行业内部自

治机制获得执行。 维权之路一拖五年， 约翰感

到进退两难。

耐心调解消除芥蒂

当事双方达成和解

2022 年 8 月，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约翰以

该餐饮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某为被告， 诉至

徐汇法院请求拿回应得工资及延期利息。 法院

受理后， 依法组成由分管副院长担任审判长的

合议庭进行审理。 为减轻双方当事人诉累， 法

官决定先行组织双方调解。

庭前阅卷阶段， 通过查阅卷宗和电话沟通，

一个个难题摆在了承办法官叶晓晨面前。

餐饮公司经营惨淡， 偿债能力不足； 开庭

时距双方约定的支付日期已逾 5 年， 约翰要求

的大额延期利息和律师费与餐饮公司预期相差

甚远； 王某称只是帮老板挂名， 其本人态度消

极甚至不打算到庭应诉……这些现实情况让案

件能否圆满解决蒙上了一层阴影， 也让承办法

官感到调解存在不小阻力。

仔细研判案情后， 承办法官认为若无法达

成和解， 餐饮公司大概率会走向破产， 同时履

行债务的可能性也更低。 因此， 承办法官更加

坚定了调解的方向， 并多次电话联系王某， 阐

明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 慑于法律威严， 王某

同意到庭应诉。

开庭当日， 约翰的代理律师和王某准时来

到法院。 然而调解刚开始， 双方就在付款金额、

支付期限等问题上胶着不下， 彼此均不愿让步，

并伴有激烈言词， 调解多次中断。

为了缓和气氛， 承办法官决定分头开展工

作。 针对原告提出的高金额和短期限， 法官通

过分析争议焦点向原告释明判决风险和执行风

险； 针对被告提出的无力支付和延期付款， 法

官从和解优势和破产清算风险入手， 建议尽早

付款。

法官开诚布公后， 原被告双方均作出让步，

但仍存在一定差距。 而法官没有放弃， 一边耐

心听取双方诉求， 一边辨法析理， 建议双方换

位思考， 理性分析案件结果， 双方诉求逐渐靠

拢。

终于， 经过一个上午的多轮谈判， 双方就

调解金额和付款方式达成一致， 被告同时承诺

如逾期未付， 原告有权按照诉讼请求全额申请

强制执行。 双方在调解笔录上签字确认， 纠纷

得以化解。

【法官感言】

闭庭后， 双方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点

赞徐汇法院的法官善用调解， 圆满地化解这起

涉外民事争议， 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 事后约翰的代理律师还特意来电转达当

事人的谢意， 表明徐汇法院妥善解决国际足联

球员身份委员会未能解决的争议， 化解了约翰

五年来的心结。

“作为承办法官， 案结事了人和， 就是我

最大的动力。” 叶晓晨说。

外籍足球教练遭遇讨薪难
徐汇法院成功调处一起长达5年的劳务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超市门外排队时发生语言
争执， 随后激化为肢体冲突。

伤者要求对方赔偿医疗费、 交
通费、 护理费、 营养费、 误工

费等各项损失 ， 却遭到了拒

绝。

崇明区城桥镇人民调解委

员会介入纠纷后， 抓住双方产
生冲突的关键因素， 一针见血

地指出当事人各自的问题， 使

双方回归理性、 握手言和， 圆
满地化解了这起纠纷。

各说各话难辨真相

2022 年 3 月， 崇明区某镇为疫

情防控需要， 对商超、 菜市场采取合

理限流管理措施， 群众入场需间隔一

定距离排队并等候分批入场。

张某、 房某至该镇某超市购物，

在超市门外排队等候时， 二人发生言

语争执， 随后激化成肢体冲突， 造成

张某左上臂软组织挫伤、 胸部最下一

根肋骨轻微骨裂， 医生建议其休息一

个月。

张某提出要求房某赔偿医疗费、

交通费、 护理费、 营养费、 误工费等

各项损失共 25000 元， 房某拒绝赔

偿。

随后， 张某来到崇明区城桥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要求调解其与房某的损害赔偿纠

纷。

调解员首先电话联系张某与房某， 初步了

解事件及双方诉求。

张某称， 在超市门外排队时， 房某指责他

插队， 双方因此产生了纠纷。 房某则表示，

“张某插队在先， 我劝说后， 他不但不改反而张

口谩骂， 实在忍无可忍， 我就将他推出队伍外。

谁知张某举拳就打， 我只好将他推向墙边。” 房

某认为， 张某受伤是意外， 自己没有责任。

当调解员就房某的言论询问张某时， 张某

表示自己没有谩骂房某、 没有插队， 是房某推

搡自己， 房某身体魁梧， 自己体格瘦弱， 自己

站立不稳怕摔倒， 扑到房某身上想借力站稳，

而不是挥拳打房某。

对于纠纷事实， 双方各执一词， 为了进一

步查清纠纷起因， 确定双方责任， 调解员建议

同张某、 房某一起前往超市申请查看事发当时

的电子摄像记录。

依法说理化解矛盾

张某无奈承认了自己插队、 骂人， 但强调

是房某先动手推搡自己。 调解员询问房某， 房

某也承认是自己先推搡张某， 然后两人扭打在

一起。

调解员又根据张某提供的书面证据， 证实

张某左上臂软组织挫伤、 胸部最下一根肋骨轻

微骨裂， 医疗费用发票共 500 余元的事实。 至

此， 案件来龙去脉基本查明。

随后， 调解员将有关法律规定向双方当事

人逐一解释。 对于房某的推搡行为，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房某推搡张某的行为导致张某受伤并需要休养，

使张某产生了医疗、 护理等经济支出， 也影响

张某的劳动收入， 房某对自己过错造成张某损

失的部分，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

定了过失相抵规则：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

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此次纠纷中， 房某不该推搡张某， 但张某插队

后不予改正还谩骂房某， 是引起房某推搡张某

的主要原因， 张某对纠纷的发生存在过错， 也

负有一定责任， 应自行承担部分经济损失， 房

某的赔偿义务相应减轻。

对于张某提出的赔偿金额， 调解员指出，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 侵

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

理费、 交通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等为治

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 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

和死亡赔偿金。

随后， 调解员建议张某根据受伤和实际损

失状况， 结合纠纷双方的过错程度， 提出合理

的赔偿要求。 自觉理亏的张某随即重新计算了

赔偿费用， 房某也表示同意。

最后， 调解员叮嘱房某要克制冲动行为，

遇事冷静处理， 避免造成不该有的损失， 引导

张某要举止文明礼貌用语， 建议双方对自己的

行为向对方赔礼道歉。 当事人握手言和。

【案例点评】

有序排队是每个公民都要遵守的基本社会

行为规范， 疫情防控期间， 更要按照防控规定

遵守规则。

本起纠纷起初是因为张某插队导致房某不

满， 如果张某在房某指出后及时改正， 那么后

面的纠纷就不会发生， 但是张某不但不予改正

反而谩骂房某， 导致纠纷激化， 最后自己身体

受到伤害。

调解员抓住双方插队和冲动的问题， 一针

见血地指出张某及房某各自的问题， 使双方回

归理性、 握手言和。

超市门口插队，引发肢体冲突
崇明区城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法说理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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